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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C_BE_E4_B9_B0_E6_c122_479969.htm 据报载某市工商、

建设、农业、中国等八家银行共同达成一项协议，对住房贷

款中提前还款行为收取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此举曾引起

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法学专家、金融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

对此说法不一，讨论热烈，但总体上不外乎两种观点：一种

是提前还款是诚实守信，应予提倡；另一种是提前还款是违

约行为，应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笔者赞同后一种说

法。 一、贷款期限是借款合同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按合同约

定期限还贷是借款人的特定义务，提前和推迟履行义务自然

均是违约行为。 我们知道，贷款期限是借款合同不可或缺的

条款，期限的长短决定着贷款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借款人

向银行支付利息的多少。因此，借款合同一经签订，贷款期

限作为合同最重要的条款之一，任何一方均不能随意改变，

按期履行就成了合同双方特定的义务，作为借款人，当借款

合同正在履行之中时，提前还款自然是违约行为，违约依法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是天经地义的。按我国传统习惯和

思想意识，借款人提前还款是诚实守信的表现，但此处我们

讨论的不是传统习惯而是法律问题；讨论的不是无息的民间

借款而是专门经营货币的银行贷款，因而有以下几个问题需

要探讨： 首先，借款人为买房而进行的银行借款，期限有长

有短，短则一年半载，长则3年5年甚至10年20年如按揭贷款

，由于期限长短不同，利率的高低及计算方法、放贷条件、

管理模式、管理费用也各不相同，借贷双方是根据签订借款



合同时双方的实际情况以书面形式在条款中定明的，因而不

能因借款人的情况发生变化要求提前还贷，贷款方就无条件

提前收款；同样的，贷款方不能因为自身的情况变化而要求

提前收回贷款。 其次，对于提前还贷还是提前收贷双方在借

款合同中是否有明确约定，或者在合同中对提前还贷或提前

收贷附有条件，如果有约定或符合所附条件而提前还贷，那

作为贷款方自然不能要求借款方支付违约金或承担赔偿责任

，实际上，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履行合同的特别约定而已。 第

三，既然我们对迟延偿还借款是违约行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

均无任何争议，为什么对提前还贷是否属于违约还存在截然

相反的认识呢？这显然是评价标准不一致导致的结果，对前

者是以合同和合同法为标准，而对后者则又以习惯和传统为

标准，如果我们统一了标准，争议自然解决。 由此观之，根

本不需要各专业银行间达成共识一致“对付”借款人，也就

不存在法学专家认定银行“无权单方面向提前还款者收取费

用，更不应向提前还贷者收取违约金”*的问题。 二、借款合

同中对提前还贷未作约定，借款人要求提前还贷时若得到银

行的同意，则是合同法中变更合同的情形；如银行不同意借

款人提前还贷的，则原合同继续有效，借款人就应按原合同

约定的还贷期限偿本付息，履行义务。 在借款合同对履行期

限的变更没有约定或未附条件时，借款人要求提前还贷按合

同法的原理明显是单方要求变更合同的行为，银行是否同意

借款人提前还贷完全是自己的权利，如银行不同意借款人的

要求，原合同中的期限条款自然继续有效，借款人有义务按

原期限的约定还本付息，如借款人非要提前还贷，银行要么

可以将其还款存入借款人名下（当然应当计算活期存款利息



）按原合同期限、利率、利息逐月收取贷款；要么有权追究

借款人的违约责任。道理十分简单，借款人不能置已经签订

的合同期限予不顾，仅考虑自己的利益提前还贷就让银行无

条件接收，而不考虑银行的利益。有人认为提前还贷“可以

避免合同履行期限过长而给银行带来的债务履行风险，也可

以减少借款方未来利息的支出，虽然提前还贷可能在静态角

度和局部上会减少银行预期利息收益，但在动态和宏观角度

来看，银行是可以通过采取合理调整贷款结构及数额等措施

，消除或减少提前还贷对银行收益的影响。”*这种说法从经

济学的角度讲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法学角度讲是不成立的。

在这里我们并不讨论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各方利益均衡问题，

而是讨论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属于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

任和损失。从银行的角度讲，它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已经对风

险进行了分析，同时期限较长的购房贷款往往是按揭方式进

行或有其它抵押、质押作担保的，因而银行是认为自己的利

益有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贷款，相反，在签约时借款人是考

虑到自己的实际履约能力而签订了合同中的履行期限的，因

此借款人提前还贷就是考虑了自己少付未来利息这一切身利

益而采取的行为，根本不存在银行风险减少的问题。退一步

讲，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既使银行出现了履行风险也是

它愿意负担和应该负担的，绝对不能成为借款人提前还贷的

理由，而且银行没有必要为借款人单方的利益再行调整贷款

结构及数额，否则，借款人也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损失

。自于有人认为提前还款既不违反法律又不属于法律禁止的

行为，因而不属于违约，提前还贷并不增加贷款人负担的说

法，*笔者认为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和借款合同标的的特殊性



不相符合，其观点自然不能成立。 三、正确理解我国合同法

第七十一条、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将有助于我们争论问题

的解决，也有助于促进借贷双方完善购房借款合同条款，有

助于司法机关解决此类纠纷。 我国合同法第71条规定，“债

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

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

由债务人负担。”笔者认为本条的规定意思清楚明白，结合

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明借款人想通过保护自己的利益少

付未来期限的借款利息提前还款，恰恰损害了贷款人银行的

利益，债权人银行可以拒绝借款人提前还款，如借款人执意

还款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就当支付支违约金，它与逾期偿还

借款一样，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本条第二款笔

者认为是银行同意了借款人的提前还款要求，但因此增加的

费用也应由借款人负担，仅仅是对变更合同后履行中产生的

原合同条款之外的义务的法律规定，并不能由此推出只要债

务人承担了提前履行所增加的费用就无须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故从本条不能得出借款人可以单方面提前还款，或者只要

不给贷款人增加费用，贷款人既不能追究违约责任也不能收

取相应的损失。相反，如果借款人提前还款时连同未来期限

的利息按原合同约定偿付不损害贷款方的利益，债权人不能

拒绝这种提前还款，那么可能没有一个借款人会愿意提前还

款了。 合同法第208条规定“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的，除当事

人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笔

者认为本条关于提前还款的规定并不能否定第71条的效力，

从合同法章节的安排上，第71条是总则部分而第208条是分则

部分，自然总则中关于提前履行债务的规定当然对借款合同



有约束力，因而此处的“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应该是已经

征得了贷款方的同意或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就是达成一致意见变更合

同履行义务的必然结果。本条中“除⋯⋯外”，笔者理解则

是指尽管可以提前还款但仍然按原期限原利率偿还的约定或

其他内容约定，前一种情况对贷款方来说既不损失未来利息

又能提前收回贷款，当然不成任何问题；后一种情况可能是

贷款人自愿放弃权利的各种可能的约定等等。 总之，在以货

币作为标的的购房借款合同中，贷款银行经营货币如同其他

企业、公司经营的产品一样，它就是以货币来盈利的，而盈

利的前提是按期限按利率收取利息。如果融资租赁合同的出

租物被承租人提前还回时，我们会毫无争议的认定承租人违

约，应承担违约金或相应的损失。那么作为银行将经营的货

币提前收回与作为经营其他产品的企业、公司提前收回货款

是本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一点应是不争的事实，基于上述

理由，借款人提前还贷并不是任意的，也并不是对借贷双方

和全社会均有利的，笔者认为它就是一种违反借款合同的行

为，让有这种违约行为的借款人支付违约金或承担相应责任

成为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共识，有利于建立合同一旦成立

并生效就具有法定的约束力，不能任意的违反无论以何种理

由或任何利益而改变。（作者：蔡福林，甘肃德顺祥律师事

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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